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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 6月 17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促進港深合作 ”議案  

動議的擬議修正案  
 
  繼 於 2009 年 6 月 12 日 及 15 日 分 別 發 出 立 法 會 CB(3) 686 及

696/08-09號文件後，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：  
 
 (a) 若 由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動 議 的 第 一 項 修 正 案 獲 得 通 過 ，     

張宇人議員 (將會就議案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)可修改其擬

議修正案的措辭；  
 
  ( 張 宇 人 議 員 1 項 經 修 改 的 修 正 案 措 辭 載 列 於 附 錄 的    

第 4項 )  
 
 (b) 若有任何在他之前動議的修正案獲得通過，梁君彥議員  

(將會就議案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)可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

措辭；  
 
  ( 梁 君 彥 議 員 3 項 經 修 改 的 修 正 案 措 辭 載 列 於 附 錄 的    

第 6至8項 ) 
  
 (c) 若 有 任 何 在 她 之 前 動 議 的 修 正 案 (包 括 吳 靄 儀 議 員 對   

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 )獲得通過，何秀蘭  
議員 (將會就議案動議第五項修正案 )可修改其擬議修正

案的措辭；  
 
  ( 何 秀 蘭 議 員 9 項 經 修 改 的 修 正 案 措 辭 載 列 於 附 錄 的    

第 12至20項 ) 



 

 
 (d) 湯家驊議員 (將會就議案動議第六項修正案 )可在下列情

況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：  
 

(i) 若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／或何俊仁議員的修

正案 (不論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是否經吳靄儀議員

修正 )獲得通過；及／或  
 
(ii) 若何秀蘭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獲得通過；  

 
  (湯 家 驊 議 員 17項 經 修 改 的 修 正 案 措 辭 載 列 於 附 錄 的    

第 23至26及 28至40項 ) 
 
 (e) 若張宇人議員及／或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，  

陳茂波議員 (將會就議案動議第七項修正案 )可修改其擬

議修正案的措辭；及  
 
  (陳 茂 波 議 員 12項 經 修 改 的 修 正 案 措 辭 載 列 於 附 錄 的    

第 43、44、 46、47及 49至56項 ) 
 
 (f) 陳健波議員 (將會就議案動議第八項修正案 )可在下列情

況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：  
 

(i) 若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／或何俊仁議員的修

正案 (不論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是否經吳靄儀議員

修正 )獲得通過；及／或  
 
(ii) 若何秀蘭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獲得通過。  

 
  (陳 健 波 議 員 46項 經 修 改 的 修 正 案 措 辭 載 列 於 附 錄 的    

第 59至62、 66至68、 71至81、 84至91及 93至112項 ) 
 
2.  此外，亦請議員注意：   
 
 (a) 何俊仁議員 (將會就議案動議第四項修正案 )已表示，若有

任何在他之前動議的修正案獲得通過，他會撤回其擬議

修正案；  

 
 (b) 陳茂波議員已表示，若何俊仁議員及／或何秀蘭議員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，他會撤回其擬議修正案。此外，若葉

劉 淑 儀 議 員 及 ／ 或 湯 家 驊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獲 得 通 過 ，     
陳茂波議員無須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；  

 
 (c) 若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或何秀蘭議員的原修正案獲得

通過，湯家驊議員無須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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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d) 陳健波議員在下列情況無須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：  

 
  (i) 若葉劉淑儀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／或陳茂波議員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；或  

 
  (ii) 若何秀蘭議員的原修正案獲得通過。  

 
3.  為方便議員參閱，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   
附錄 (只備中文本 )，該附錄有 214頁，載列 112個情況，當中 88個載有

上文第一段所提述的經修改修正案措辭。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

任何措辭的英譯本，請致電 2869 9206與高級議會秘書 (3)3衛碧瑤女士

聯絡，以便秘書處準備有關議員所需措辭的英譯本，以供參閱。  
 
4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不會把附錄的紙張版本提供予個別議   
員。然而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，該附錄連同相關通告

的兩份複本會放置在會議廳和前廳之間走廊的兩個木櫃上。此外，兩

份複本會放置在會議廳內 (一份放在近 A入口的政府官員席的最後一  
行，而另一份則放在會議廳另一邊近 C入口處，即兩名管事的座位    
旁 )。如議員希望索取複本自用，請致電 2869 9492或2869 9753與議會

事務部 3聯絡。 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
 



 

 

 
附錄  

Appendix 
 

2009 年 6 月 17 日 (星期三 )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 
“促進港深合作 ”議案辯論  

 
 

1. 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

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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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
2. 經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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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

3. 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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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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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
4. 經葉劉淑儀議員及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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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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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
5. 經梁君彥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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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
6. 經葉劉淑儀議員及梁君彥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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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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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7. 經張宇人議員及梁君彥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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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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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8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及梁君彥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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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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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
9. 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

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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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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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經何俊仁議員及吳靄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尊重香港法治精神的基本方針
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

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

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
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

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

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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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
11. 經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應主動參與規劃，
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
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方案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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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
12. 經葉劉淑儀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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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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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三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13. 經張宇人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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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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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14. 經梁君彥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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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15. 經何俊仁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

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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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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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 
(十四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16. 經何俊仁議員、吳靄儀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尊重香港法治精神的基本方針
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

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

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
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

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

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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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四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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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17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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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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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18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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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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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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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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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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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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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
21. 經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

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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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
22. 經葉劉淑儀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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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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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23. 經張宇人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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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24. 經梁君彥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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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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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25. 經何俊仁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

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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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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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四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26. 經何俊仁議員、吳靄儀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尊重香港法治精神的基本方針
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

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

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
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

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

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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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四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27. 經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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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應主動參與規劃，
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
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方案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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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28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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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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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29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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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


 

-  50  -  
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30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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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三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四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31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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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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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32. 經張宇人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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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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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八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33. 經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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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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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三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34. 經何俊仁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

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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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四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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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35. 經何俊仁議員、吳靄儀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尊重香港法治精神的基本方針
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

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

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
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

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

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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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 
(十四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五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


 

-  61  -  
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36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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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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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九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37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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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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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八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38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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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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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四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39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

 

-  68  -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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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二十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40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湯家

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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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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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二十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。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
41. 經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

 

-  72  -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

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各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

建築、醫療、會計、工程、測量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

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

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

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服務等 20 個各領域進一步放寬市

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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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
42. 經葉劉淑儀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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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各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

建築、醫療、會計、工程、測量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

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

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

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服務等 20 個各領域進一步放寬市

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43. 經張宇人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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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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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44. 經梁君彥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

 

-  77  -  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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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 
 
45. 經湯家驊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

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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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各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

建築、醫療、會計、工程、測量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

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

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

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服務等 20 個各領域進一步放寬市

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46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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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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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47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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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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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48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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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各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

建築、醫療、會計、工程、測量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

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

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

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服務等 20 個各領域進一步放寬市

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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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49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

 

-  86  -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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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九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50. 經張宇人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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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十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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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51. 經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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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十三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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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52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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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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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九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53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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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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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十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54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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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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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十四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55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茂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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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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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二十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56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茂

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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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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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二十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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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. 經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

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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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
58. 經葉劉淑儀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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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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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. 經張宇人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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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八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60. 經梁君彥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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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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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二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三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61. 經何俊仁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

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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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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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五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62. 經何俊仁議員、吳靄儀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尊重香港法治精神的基本方針
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

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

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
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

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

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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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五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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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63. 經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應主動參與規劃，
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
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方案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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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64. 經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

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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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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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65. 經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

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各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

建築、醫療、會計、工程、測量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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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

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

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服務等 20 個各領域進一步放寬市

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。 

 
 
66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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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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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八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67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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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


 

-  120 -  
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  
 
(十三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四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68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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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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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十四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五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69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
面的支援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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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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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70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各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

建築、醫療、會計、工程、測量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

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

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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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服務等 0 個各領域進一步放寬市

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
 
71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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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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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  

 
(十九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72. 經張宇人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

 

-  128 -  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


 

-  129 -  
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十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九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73. 經張宇人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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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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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九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74. 經張宇人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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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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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十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九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 
75. 經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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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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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十三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四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76. 經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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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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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三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四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77. 經梁君彥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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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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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十三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四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78. 經何俊仁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

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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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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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四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十五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六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79. 經何俊仁議員、吳靄儀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尊重香港法治精神的基本方針
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

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

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
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

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

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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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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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四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十五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六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
 
80. 經何俊仁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

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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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四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五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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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六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81. 經何俊仁議員、吳靄儀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尊重香港法治精神的基本方針
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

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

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
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

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

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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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四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五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六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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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82. 經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
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應主動參與規劃，
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
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方案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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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 
83. 經湯家驊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

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

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

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
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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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

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各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

建築、醫療、會計、工程、測量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

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

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

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服務等 20 個各領域進一步放寬市

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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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84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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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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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  

 
(十九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85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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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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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十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九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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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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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九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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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87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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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十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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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九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88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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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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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十四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五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89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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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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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四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五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0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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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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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十四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五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1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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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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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三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四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五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六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2.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湯家驊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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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

港商在內地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

面的支援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各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

建築、醫療、會計、工程、測量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

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

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

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服務等 20 個各領域進一步放寬市

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

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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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3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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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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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二十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一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4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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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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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二十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一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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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.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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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二十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一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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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6. 經張宇人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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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八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九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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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7. 經張宇人議員、湯家驊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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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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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十九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8. 經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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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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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三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四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五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99. 經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

案  
 
近年香港與內地，特別是深圳的交流機會日益增加；金融海嘯衝擊之

下，香港經濟發展由於內地所受衝擊相對較小，不同經濟體系都紛紛
謀求與內地合作的機會，香港正好藉此機會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加強與毗鄰的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

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

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

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

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

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

時聯繫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
建分銷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，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
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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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 ) 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確定深港河套區

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快
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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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十三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十四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五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100.   經何俊仁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      

議案  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

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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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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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四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五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六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七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101. 經何俊仁議員、吳靄儀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   

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

遇，在維護和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尊重香港法治精神的基本方針
下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讓發展珠三角成為未來香港新

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

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
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

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

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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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加強兩地互訪交流，包括安排香港立法機關議員與深圳
市政府官員定期會面及往當地考察，就當地政府、經濟
及社會體制的發展互相交流意見；  

 
(一 )(二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(三 ) 加強香港與深圳和深圳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

港證券公司在深圳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

個交易所合併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以發揮香港的優
勢並且與深圳及其他地方互補，加強香港和深圳兩個交
易所的聯繫和合作，從而結合內地和香港的優勢，增加

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 
(三 )(四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(五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(六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後海地區，探討港

深共同經營前後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(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(九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 
(九 )(十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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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四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五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六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七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吳靄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
102. 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及陳  

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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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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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  

 
(二十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一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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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103. 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    

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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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

 

-  193 -  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二十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一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104. 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  

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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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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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二十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一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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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105. 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  

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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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八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九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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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106. 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湯家驊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  

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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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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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及  
 
(十七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十八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十九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107. 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  

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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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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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十四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十五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十六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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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. 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     
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的可

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的深度和廣度，鞏

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盡早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

事處的可行性制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

的合作機遇推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四 ) 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  

 
(六 )(五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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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(六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(七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；  

 
(九 )(八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和職訓

院校在深圳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(九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確定深港河套

區的用途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，展開可行性研究，並盡

快公布報告及廣泛諮詢公眾；  

 
(十二 )(十一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及  

 
(十二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 
(十三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十四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十五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


 

-  205 -  

(十六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109.  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家驊議員及陳健  

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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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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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二十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二十一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二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110.   經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、陳茂波議員及陳健  

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

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

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

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‘貿易中心 ’、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

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
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

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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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展開

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；  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 
(十 )(十一 )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 



 

-  209 -  
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二十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二十一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二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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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
111. 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湯  

家驊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  
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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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
 
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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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主動參與規劃，並提高透明度，向市民交代方案、執行

時間表等，並作廣泛諮詢，讓全民參與決定兩城融合的

方案；及  

 
(二十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 

 
(二十一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二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 
 
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
112.  經葉劉淑儀議員、張宇人議員、梁君彥議員、湯家驊議員、陳  

茂波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正在減退及面對金融海嘯衝擊之下，香港經

濟發展在危機中應尋找新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合作，經營珠三角將是

未來香港新的經濟動力；近期，國務院已批准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

驗總體方案》，深圳提出要與香港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這是中央落實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-2020 年 )》的舉措，香港亦應把握時機，

改變思維，主動規劃未來；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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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採取主動，盡早就共建全球性的 ‘物流中心 ’、 ‘貿易中

心 ’、 ‘創新中心 ’和 ‘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’，與深圳市珠三
角的城市特別是深圳展開協商，深化合作關係，並爭取
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，就分工和戰略性伙伴關係展開討
論；  

 
(二 ) 加強香港與深圳的金融合作，協助本港證券公司在深圳

開設辦事處先行先試，並研究港深兩個交易所合併或進

一步加強合作的可行性，從而結合兩地優勢，增加市場

的深度和廣度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；  

 
(三 ) 創立新的港深合作機制，研究成立港深綜合機遇辦事處

的可行性；  

 
(四 ) 製訂宣傳策略，把香港與深圳以至珠三角的合作機遇推

展至全球，吸引更多投資及人才匯聚；  

 
(五 ) 與深圳市協商共同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，探討港深

共同經營前海合作區域的可行性；  

 
(六 ) 加快推進港深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，加快推行深圳居民

往來香港的便利措施，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、資訊

流更便捷；  

 
(七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六在法律、建

築、醫療、研究和開發、房地產、會展、電信、視聽、

分銷、銀行、證券、旅遊、文娛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鐵

路運輸、個體工商戶、人才中介、印刷出版、公用事業

服務等 20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八 ) 與深圳市共建綠色環保城市，提高深圳、香港的空氣、

水的質素，發展綠色環保產業，並盡快達成相關的合作

協議；  

 
(九 ) 與深圳市共同發展教育產業，協助本港專上學院在深圳

開設分校；  

 
(十 ) 與深圳市合作發展醫療產業，協助本港醫療機構在深圳

進一步開展業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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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十一 )  與深圳合作，促進香港產品進入內地內需市場，打響香

港品牌，協助香港企業轉型；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盡快落實深港河套區的各項發展方案；及  

 
(十二 )(十三 ) 促進兩地融合，包括取消兩地的電話漫遊費，發展兩地

通用的 ‘八達通 ’(電子錢包 )，建立貫通兩地的公共交通

服務系統，增設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等；  

 
(十四 ) 成立駐深辦，以加強協助處理港人在深圳工作或生活所

涉及的各項問題，例如營商糾紛和治安等；  

 
(十五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取消港人在當地購買房地產的所有

限制，以便利港人到深圳創業，促進兩地共同發展；及  

 
(十六 ) 與深圳市政府商討，將當地服務業的培訓工作開放予香

港的培訓機構，以達至雙贏；  
 
(十七 ) 配合港深機場軌道發展的前提下，向深圳當局反映應推

動前海站的多式聯運及無縫接駁，接通站外各種交通模

式，以及推動深圳前海中心作為加強與香港服務業、高

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；及  

 
(十八 ) 採取主動在深圳成立港企產品的總經銷中心，同時聯繫

國內採購網絡，吸引業內人士前往接洽生意，構建分銷

管道，並進一步輻射全國；及  

 
(十九 ) 一方面為港商開拓更多商機；另一方面，當港商在內地

遇到困難時，加強港府在法律及商務糾紛方面的支援；

及  

 
(二十 ) 協助香港專業服務業入深圳發展，落實《內地與香港關

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補充協議在會計、工程

及測量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；  

 
(二十一 )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下，協助本港保險業到深圳發展，並

促進兩地保險業合作，共同研發國內極具潛力的保險市

場，使本港業界可以把豐富的經驗帶到內地，為珠三角

區域實現金融創新作出貢獻；及  

 
(二十二 ) 加強港深環保部門的合作，以改善跨境污染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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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。 

 
 陳茂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
 
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
 
 

 




